
山东省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

考核管理办法

第一章　总　则

第一条　为加强全省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(以下简称燃气

从业人员)考核管理,提高专业培训考核和继续教育管理服务水

平,促进燃气从业人员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.根据«城镇燃气管理

条例»«山东省燃气管理条例»和有关规定,制定本办法.

第二条　本办法所称的燃气从业人员是指燃气经营企业的下

列人员:

(一)主要负责人.是指企业法定代表人和未担任法定代表人

的董事长(执行董事)、经理.

(二)安全生产管理人员.是指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,

企业生产、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,企业生产和销售分支机构的负责

人以及企业专职安全员等相关管理人员.

(三)运行、维护和抢修人员.是指负责燃气设施设备运行、维

护和事故抢险抢修的操作人员,包括但不仅限于燃气输配场站工、

液化石油气库站工、压缩天然气场站工、液化天然气储运工、汽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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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气站操作工、燃气管网工、燃气用户检修工、瓶装燃气送气工、燃

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工、船舶加注站操作工.

第三条　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全省燃气从业人员考核工

作.考核组织、证书管理、发展规划、制度标准、大纲教材、考核题

库、信息化建设等具体技术辅助工作可由其所属建设从业人员教

育管理机构实施.

各设区市燃气管理部门(以下简称各市主管部门)按照全省统

一标准规定、工作程序、教材题库等,负责开展本行政区域燃气从

业人员考核实施、证书管理和机构管理等工作.

第四条　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企业负责组织本企业燃气从业

人员参加有关燃气知识的专业培训考核和继续教育等工作,切实

提高本企业燃气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水平.

燃气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考核和继续教育工作实行实名制管

理,燃气经营企业应确保本企业燃气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考核和

继续教育等信息真实有效.

第二章　专业培训

第五条　燃气经营企业为本企业燃气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责任

主体.

具备必要的燃气专业培训能力的燃气经营企业,可以自主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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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企业燃气从业人员开展专业培训,也可以委托具备必要的燃气

专业培训能力的培训机构对本企业燃气从业人员开展专业培训.

不具备必要的燃气专业培训能力的燃气经营企业,可以委托具备

必要的燃气专业培训能力的燃气经营企业对本企业燃气从业人员

开展专业培训,也可以委托具备必要的燃气专业培训能力的培训

机构对本企业燃气从业人员开展专业培训.

第六条　自主对本企业燃气从业人员开展专业培训的燃气经

营企业,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所在地的市主管部门要在师资力量、

教学场地、设施设备等方面加强监督、指导和服务.

受燃气经营企业委托,承担燃气从业人员专业培训的培训机

构,应当将师资力量、教学场地、设施设备等情况书面报告燃气经

营企业所在地的市主管部门,并接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燃气经营

企业所在地的市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.

第七条　燃气经营企业自主开展或委托培训机构开展专业培

训,应依据、使用住房城乡建设部或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编制的职业

标准、专业培训大纲开展专业培训工作,要确保培训质量.

第八条　鼓励、支持燃气经营企业根据经营类别(范围)或岗

位需要,自主组织开展或委托培训机构组织开展实操培训试点,并

做好相关资料留存.培训机构等开展实操培训,须在师资力量、教

学场地、设施设备范围内组织实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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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　专业考核

第九条　燃气经营企业应对本企业报名参加专业考核的燃气

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情况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有效性负责.

第十条　燃气经营企业参加专业考核的燃气从业人员应为本

企业年满１６周岁且不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,具有正常履行岗位

职责身体条件的现职在岗职工.

第十一条　专业考核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,需要参加专业考

核的燃气从业人员可以自行登录或委托所在燃气经营企业登录相

关政务服务系统进行报名.

第十二条　市主管部门统一组织本行政区域的燃气从业人员

专业考核、考务等工作,并做好考务培训,明确工作职责,保证考核

秩序和质量.

第十三条　企业的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运行、

维护和抢修人员的专业考核实行计算机无纸化考核.考核成绩采

用百分制.

第四章　证书核发及管理

第十四条　经专业考核合格人员,发放«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

员专业培训考核合格证书»电子证照(以下简称电子证照).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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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照的核发、变更和注销,通过相关政务服务系统完成.电子证照

不得转让、涂改、伪造、冒用.

第十五条　专业考核合格人员可登录“爱山东”APP进行电

子证照申领、亮证使用以及查询验证;具体操作参照相关通知要求

执行.

第十六条　燃气从业人员可以根据个人或燃气经营企业的发

展需要同时持有不同人员类别(工种)的合格证书.

第五章　继续教育

第十七条　合格证书自发证之日起每五年,持证人员应参加

不少于三十学时的继续教育(每学时按４５分钟计算).继续教育

采用网络在线教育或集中面授教育与测试考核相结合的模式.修

满继续教育学时并经测试考核合格为继续教育合格.逾期未参加

继续教育或继续教育不合格的燃气从业人员,其所持有的相应合

格证书自动失效.

第十八条　燃气经营企业应在所在地的市主管部门的统筹安

排下,组织本企业需要参加继续教育的燃气从业人员进行网络在

线教育或集中面授教育.

自主对本企业燃气从业人员开展集中面授教育的燃气经营企

业和开展集中面授教育的培训机构,应执行本办法第二章第五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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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的有关要求.

第十九条　继续教育应采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编制的燃气从

业人员继续教育大纲,确保燃气从业人员通过继续教育掌握燃气

行业现行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、安全知识和“四新技术”等,增强职

业道德和诚信意识,促进知识更新和技能提升.

第二十条　网络在线教育或集中面授教育结束后,需要参加

测试考核的燃气从业人员可以自行登录或委托所在燃气经营企业

登录相关政务服务系统进行报名.燃气经营企业需要对本企业报

名参加测试考核的燃气从业人员的网络在线教育或集中面授教育

的学时数量等情况的真实性负责.

第二十一条　燃气经营企业应在所在地的市主管部门统筹

下,组织本企业完成网络在线教育或集中面授教育的燃气从业人

员进行测试考核.测试考核采用网络在线答题模式.考核成绩采

用百分制.

第二十二条　继续教育合格人员可登录“爱山东”APP进行

电子证照申领;具体操作参照相关通知要求执行.

第六章　监督管理

第二十三条　充分发挥“互联网＋”优势,大力推进电子化标

准考场建设和相关软件系统研发,逐步实现燃气从业人员专业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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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“设施电子标准化、报考智能便民化、考纪诚信自律化”,提升考

核质量和效率.

第二十四条　逐步将全省燃气从业人员考核工作作为燃气行

业监管的重要内容纳入诚信体系建设,强化事中事后监管,实现工

作流程简化和服务效能提升.

建立企业和从业人员诚信监督机制.对在培训、考核等过程

中存在弄虚作假、替学替考、抄袭作弊等行为的,取消其考核成绩.

各级燃气管理部门应加强对专业培训考核和继续教育的监

督、指导,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.

第二十五条　燃气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考核和继续教育工作接

受上级燃气管理部门和社会的监督.各级燃气管理部门应设立对

外监督投诉电话,并接受社会监督.

第二十六条　本办法自２０２２年４月１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

２０２７年３月３１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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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日印发


